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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 

 
(晋政发〔2009〕30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林业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全省林业建设，使造林绿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努

力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山西，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快推进造林绿化的重要意义  

  造林绿化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发挥着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发

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作用。加快推进造林绿化，是解决当前我省生态脆弱、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的

重要举措，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

内容，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因此，各地、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加

快推进造林绿化，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推动我省“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战略的实施，促

进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推进造林绿化必须明确目标、把握重点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省造林绿化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山上治本”与“身边增

绿”同步推进，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加快造林绿化步伐；依靠科技进步，提高造林绿化质量；创新体

制机制，增强造林绿化活力，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要科学编制规划，认真

组织实施，确保每年全省要完成营造林任务400万亩以上，到202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6%。  

  根据以上要求和任务目标，加快推进造林绿化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一）政府推动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关系。必须充分发挥各地人民政府的推动作用，同时要最大

限度地调动好、发挥好全社会造林绿化的积极性。 

  （二）造林与管林护林的关系。要在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科学栽植的同时，加强造林成果管护，

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努力做到种一棵、活一棵、成材一棵。认真组织实施《山西省封山禁牧办

法》（省人民政府令210号），做到山封得住、牧禁的牢。认真落实森林防火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加快

森林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三）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的关系。“山上治本”与“身边增绿”同步推进，要按照社会大发动、

城乡大绿化的思路推进造林绿化，体现特色，凸显亮点。  

  （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造林绿化既要充分发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又要充分体

现林业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要根据立地条件，合理规划生态公益林和经济林，培育林业产业，促进农民



增收，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造林绿化成果。 

  三、突出抓好造林绿化重点工程建设  

  （一）大力度推进国家林业重点工程。主要是搞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

“三北”防护林和太行山绿化等国家林业重点工程。按照要求加大建设力度，加快组织实施。  

  （二）全方位实施全省十大造林绿化工程。加快推进通道绿化、交通沿线荒山绿化、村镇绿化、厂

矿区绿化、环城绿化、城市绿化、汾河流域绿化、石太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绿化、平原林业和城郊森林公

园建设等“十大工程”。当前，尤其要抓好水源地绿化、重要风景名胜旅游区绿化、重点道路两旁绿

化、主要河流两侧绿化。  

  （三）高标准抓好“2+10”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包括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与保护、太原西山

地区综合治理、大同市口泉矿区、朔州市桑干河、忻州市南云中河、阳泉市桃河、晋中市潇河、吕梁市

三川河、长治市浊漳河、晋城市丹河、临汾市塔儿山和二峰山、运城市盐湖等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工程，

重点搞好护岸林带、荒山绿化等植被恢复建设。  

  （四）下力气搞好以干果经济林为重点的富民工程。加快推进以红枣、核桃、仁用杏、柿子、花椒

为主的五大干果经济林基地建设，全省每年新发展70-80万亩，到2015年干果经济林总面积发展到1800万

亩以上，力争实现农村人均一亩干果经济林的目标。  

  四、不断增加造林绿化的资金投入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造林绿化经费要纳入各地财政年度预算。各地财政对林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扩大生态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范围，积极引

导县级人民政府加大造林绿化资金投入。继续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全省造林绿

化。市、县财政在城市建设维护费中要保证一定比例用于城市绿化。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国有林区、

林场的道路、供水、供电、通信、卫生院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要纳入同级相关行业的发展

规划。  

  建立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按照《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意见》

（晋发〔2005〕9号）要求，加快建立市、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并按照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

各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  

  广泛吸纳社会资金。煤炭企业要从吨煤10元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中，划出20%-30%重点用于本

企业矿区造林绿化。其他资源型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都要从经营利润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造林

绿化。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社会团体投资造林绿化。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无故不履行义务植树任务的18岁以上公民和没有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必须按规定缴纳一定

数额的绿化费。  

  鼓励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开发适合林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林业信贷投放，大力发展

对林业的小额贷款。创新林业信贷担保方式，建立林权抵押贷款制度。加快建立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

开展森林资源财产保险业务，提高林业从业人员和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五、积极创新造林绿化的体制机制  

  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按照《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晋发〔2008〕24号）的要求，各地要积极搞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造林绿

化的积极性，增强林业发展活力。  

  积极推行造林绿化工程招投标制。工程布局集中、投资有保障的造林绿化工程，要按照工程管理的

办法，全面推行工程招投标。凡实行招投标的造林绿化工程，要加强全过程监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资金兑付要与造林保存率挂钩。工程完成后，当地政府要组建专门队伍进行管护。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大力发展民营林业。鼓励各种社会主体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个体承包等多种形式参与造林绿

化，大力培育和扶持民营造林大户。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政策、资金、工程安排上，对林权到户

的农民给予支持。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一体化的推进，移民搬迁步伐加快，要不失时机地大

力发展生态庄园经济，利用闲置资产，绿化废弃山地。  

  逐步完善以煤（矿）补林机制。要大力推行“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积极引导和组织资源型企

业特别是煤炭企业，以出资或承包荒山绿化的方式参与造林绿化，对因资源开采形成的塌陷土地、矸石

山要加快绿化。各地根据造林绿化的需要，可以划定区域，由资源型企业限期绿化。  

  六、切实加强造林绿化工作的组织领导 

  省人民政府将把造林绿化情况作为考核各地年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要充分认识推进造林绿

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投入到位。要严格实行任期

目标管理责任制，各地行政首长是造林绿化的第一责任人。 

  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为造林绿化提供资金支持，林业部门要搞好造林绿化

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和服务，城建、铁路、交通、煤炭等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行业绿化，各级绿化

委员会要组织机关、厂矿、部队、学校等搞好辖区绿化，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要加大舆

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植绿护绿爱绿的良好氛围。  

  强化队伍和作风建设。建立健全森林公安体系，加强乡（镇）林业站建设，落实编制人员，保障经

费来源，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林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

究，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开创林业建设的新局面。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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